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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體育大學體育學院適應體育學系 

學生課外活動輔導辦法 

中華民國一０一年三月三十日一００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五次系務會議通過 

 

第一條 為輔導適應體育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學生課外活動，充實休閒生活，提

升研究興趣，培養領導才能，並維護學生課外活動之安全性，訂定「國

立體育大學體育學院適應體育學系學生課外活動輔導辦法」(以下簡稱

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課外活動，係指非課程所屬之學生教學、實習、參訪、團

體旅遊、訓練、競賽、聯誼或展覽等活動。 

第三條 實施方式 

一、 利用班會、各種集會及導生時間，加強宣導法律常識、交通安全、

戶外活動安全等安全教育，俾充實學生相關知能。 

二、 本系學會/學生舉辦校內、外學生活動，應依據本校「校外學生活

動安全輔導辦法」及「校外學生活動申請注意事項」等規定備妥相

關表件申辦，並遵守下列規定： 
1. 各項活動籌辦前，應先行檢附活動計畫書，陳報系主任核可並知

會系辦。 
2. 各項活動之辦理，需依本校、系相關規定簽核同意並備查後，始

完成申請程序。 
3. 學會/學生對外活動或行文，或邀請校外社團、人士參加者，需

先經系主任核可並知會系辦。 
4. 辦理活動不得使用未經核准之場地、影響教學進行，或造成場地

污損破壞。 
5. 如天候或其他因素使活動可能導致危險時，應依系上建議延期舉

辦或取消活動。 
6. 活動辦理結束後，應向系辦報備。 
7. 學會/學生未依規定向本系及本校相關單位提出活動申請而擅自

辦理，經查明屬實者，系學會負責人及活動負責人依本校校規處

理。 
8. 經本系或本校相關單位建議延期或取消辦理活動者，仍擅自辦理

活動，因而造成意外傷害，除醫療費用及責任需自行全額負擔

外，系學會負責人及活動負責人依本校校規處理。 

第四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行，修正時亦相同。 


